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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分期「易达钱」- 税季贷款、中银分期「易达钱」贷款加借、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中银

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加借现金回赠优惠条款：  

 

1. 推广期由 2023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10 日，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  

 

2. 客户于推广期内成功递交中银分期「易达钱」- 税季贷款(「税季贷款」)或中银分期「易达钱」贷款

加借(「贷款加借」)或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结余转户」) 或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

加借(「结余转户加借」)的申请; 及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成功提取批核贷款，而还款期达 36

个月或以上，可享下表对应的现金回赠： 

  

贷款额 (港币) 

税季贷款或贷款加借 

可享之现金回赠 (港币) 结余转户或结余转户加借

可享之现金回赠 (港币) 限时优惠 

现金回赠(港币) 

电子渠道优惠 

现金回赠(港币) 

$50,000 至$99,999 $100 $100 
$888 

$100,000 至$199,999 $200 $200 

$200,000 至$499,999 $400 $400 $3,888 

$500,000 至$999,999 $500 $500 $13,888 

$1,000,000 至$1,499,999 $500 $1,000 

$23,888 $1,500,000 至$2,999,999 $1,000 $2,000 

$3,000,000 或以上 $3,000 $3,000 

 

3. 符合第 2 条文所述要求的客户(「合资格客户」) 

以指定宣传品所列的贷款代码申请税季贷款或贷款加借，可享额外港币 500 元现金回赠，结余转户

及结余转户加借则不适用; 且不能与其他优惠同时使用。 

 

4. 上述现金回赠奬赏将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直接志入合资格客户的中银香港还款账户，而不作

另行通知。当中银香港安排志入回赠时，合资格客户的账户状况必须维持正常、有效、未有任何逾期

还款纪录或曾违反分期贷款或贷款加借或结余转户或结余转户加借的条款及细则。否则，相关现金回

赠奬赏将会被取消而毋须事先通知。  

 

5. 上述优惠不适用于中银香港员工。  

 

6. 贷款加借只适用于中银分期「易达钱」现有客户，客户的偿还贷款期数必须达三个月或以上且未有任

何逾期还款纪录。贷款加借成功获批核后，中银香港会通知客户有关获批的实际年利率．是次贷款加

借的实际放款金额，会于加借后的总贷款额中扣除客户于中银香港贷款户口的现有贷款结欠。每月还

款额将于每月还款到期日于还款户口支取．每月还款金额中本金及利息之比例按「息随本减」计算。  

 



 
 

PloanTnC_FlashOffer_23.12.1 

7. 税季贷款的贷款额高达港币 400 万元或月薪 18 倍(以较低者为准)；贷款加借最低金额为港币 5,000

元，贷款加借及原贷款净余还款金额合计上限为港币 400 万元或月薪 18 倍(以较低者为准) ；结余转

户贷款额高达港币 200 万元或月薪 21 倍(以较低者为准)。而税季贷款或贷款加借或结余转户或结余转

户加借最终获批核之贷款额及可达之月薪倍数将按个别客户情况而有所调整。结余转户有高达月薪

12 倍的现金周转为客户所批核总贷款额中的部分贷款，以转账形式提取并毋须用以偿还信用卡或私

人贷款结欠。中银香港保留批核现金贷款之权利。申请的最终审批、贷款金额、贷款年期及贷款利率

将由中银香港作最终决定。  

 

8. 税季贷款及贷款加借还款期包括 12、24、36、48 或 60 个月；结余转户还款期最长为 72 个月。  

 

9. 例子：  

a. 税季贷款：以贷款额港币 150 万元、还款期 12 个月及每月平息 0. 0799%计算，实际年利率为

1.78%，并豁免全期手续费。  

 

实际年利率低至 1.78%优惠（以贷款额港币 150 万元或以上、还款期 12 个月及每月平息 0.0799%计

算，并豁免全期手续费，适用于特选客户群，例如：中银私人财富客户等)。个别客户的利率或有差

异，若您的贷款申请未能符合信贷评分及其他审批贷款的有关因素或要求，中银香港会按个别情况

作出批核，惟息率可能有所调整，中银香港会于贷款正式批核后，通知您调整后之息率。 

 

b. 贷款加借：以贷款额港币 150 万元、还款期 12 个月及每月平息 0.1787%计算，实际年利率为

4.98%，并已包括每年 0.5%手续费。  

 

c. 结余转户：以贷款额港币 50 万元、还款期 72 个月及月平息 0.3162%计算，实际年利率为 9.63%并

已包括每年 1%手续费。  

 

实际年利率乃根据香港银行公会所载的有关指引计算。实际年利率是一个参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

出包括银行产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费用与收费。上述例子乃基于多项假设计算并只作参考用途。有关

贷款及优惠之详情、利率、手续费、实际年利率、条款及细则，请浏览中银香港网站上载的「分期贷

款产品资料概要」(主页 > 贷款 > 私人贷款 > 中银分期「易达钱」- 税季贷款或中银分期「易达

钱」贷款加借或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或向中银香港职员查询。  

 

10. 中银香港对任何贷款申请保留最终决定权。中银香港有权参考申请人的信贷报告及根据申请人所提供

的资料而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有关申请，有关申请被拒亦毋须向申请人提供任何理由。如有需要，中

银香港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文件作进一步审批用途。贷款须受贷款申请人与中银香港签署的贷款

文件所列的条款约束。  

 

11. 提早清还手续费  

提早清还贷款时将以「息随本减」计算利息及本金结欠，借款人须缴纳已批核贷款本金金额之 2%作

为提早清还收费，银行保留不时调整提早清还收费的权利。请您留意，不同贷款产品会按个别方法分

摊每月还款金额中的利息及本金部分，即使每月还款的金额相同，一般来说前期还款的利息部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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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本金部分相对占比较少。换言之，当借款人已按期偿还了一段时间，未偿还的利息金额可能已

经很小。如果借款人选择在这个时候提早还款，虽可节省未偿还的利息，但可能不足以弥补提早还款

的相关手续费。建议可先向中银香港查询提早还款的总金额(包括尚欠的贷款余额、提早还款手续费

及其他的费用等)和未偿还的利息金额，可浏览中银香港网站主页 > 贷款 > 私人贷款 > 中银分期

「易达钱」或中银分期「易达钱」贷款加借或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内之还款计算机，以了解

在整段贷款期间内每月还款金额中的利息与本金摊分和摊分方法，以及所涉及的费用等，比较和考虑

清楚后，才决定是否选择提早还款。  

 

12. 贷款用途为投资的风险  

以下风险披露声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风险，亦不会考虑中银香港概不知情的个人情况，在进行交易

或投资前，尤其是在客户不确定或不明白以下风险披露声明或进行交易或投资所涉及的性质及风险的

情况下，客户应负责个人的独立审查或寻求独立的专业意见。客户应按本身的承受风险能力、财政状

况、投资经验、投资目标、投资期及投资知识谨慎考虑是否适宜进行交易或投资。中银香港在为客户

提供贷款产品/服务资料及处理客户的贷款申请时，亦不涉及对任何人作出买卖、认购或交易任何投

资产品或服务的要约、招揽、建议、意见或任何保证，投资 涉及风险，您须自行评估及承担相关风

险，中银香港概不负责。另外亦请您细阅中银香港服务条款第 3 部分适用于投资服务第 7 条款所列

的与投资相关的风险披露。  

 

一般条款：  

• 中银分期「易达钱」分期贷款 - 税季贷款、中银分期「易达钱」贷款加借、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

转户及中银分期「易达钱」结余转户加借为中银香港的产品。  

• 上述产品须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 客户只可获享以上优惠一次，且不可与其他非列于本宣传品的优惠同时使用。  

• 上述产品、服务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参阅相关宣传品或向中银香港职员查询。  

• 有关客户的信贷评级必须符合中银香港要求。个别客户获批核的实际年利率按客户的信贷评级、 贷款

金额及贷款年期而厘定。申请的最终审批、贷款金额、贷款年期及贷款利率将由中银香港作最终决

定，而毋须向客户提供任何理由。  

• 如有任何争议，中银香港保留最终决定权。  

• 中银香港保留随时修订、暂停或取消上述产品、服务及优惠相关条款及细则的酌情权。  

• 如本宣传品的中、英文版本有歧异，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 客户需自行支付使用及/或下载中银香港流动应用程式或手机/网上银行所产生的相关数据费用。  

• 请透过官方软件应用商店或中银香港网页下载中银香港流动应用程式，并注意搜寻的识别字样。  

• 浏览人士使用中银香港流动应用程式及/或手机/网上银行即表示同意中银香港于流动应用程式及/ 或

手机/网上银行不时所载之免责声明及政策。 

 

 

 

 


